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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B2_AE_E9_c80_303090.htm 国家粮食局关于做

好当前食用植物油市场供给工作确保市场稳定的通知 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： 为认真落实《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[2007]59号）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做好食用植物油供给工

作的重要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强食用植物油市场调控和信息

监测工作，确保当前食用植物油市场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建立重点食用植物油企业信息

报告制度。为加强市场监测，进一步做好信息分析和预警工

作，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可靠依据，根据《粮食流通治理条

例》有关规定，我局决定建立重点食用植物油企业信息报告

制度，由有关企业定期向我局报送生产、销售、库存、价格

和进出口等情况。为了保证此项制度的顺利实施，请各省（

区、市）粮食局抓紧对本辖区内的食用植物油加工企业进行

调查摸底，在此基础上推荐重点食用植物油企业名单，

于2007年11月15日前报送我局。重点食用植物油企业包括规

模以上的各种所有制 加工企业，初榨企业油料日处理能力原

则上按照大豆1000吨、油菜籽和花生500吨把握，精炼企业日

加工能力按照500吨把握。如上述企业实际生产总量低于本辖

区食用植物油生产总量80%的，推荐企业的名单和标准可适

当放宽。信息报告制度的实施时间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 二

、切实落实粮油加工和经营企业最低、最高库存量的有关规

定。各地要按照《粮食流通治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尽快研究制



定本地区粮油加工和经营企业的最低和最高库存量的具体标

准，并引导和督促有关企业认真履行最低、最高库存义务，

保持必要的粮油库存量。各级粮食行政治理部门要加强监督

检查，督促企业按规定严格落实。 三、抓紧充实和完善粮油

应急加工和供给网点。各地要按照《国家粮食应急预案》和

本地区粮食应急预案的要求，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粮油应急加

工和供给网点，增强市场供给保障能力，确保应急工作落到

实处。应急加工和供给网点要落实到具体企业，做到责任到

人。应急加工和供给企业名单要在2007年11月30日前报送我

局。对于报送全部名单确有困难的，可先行上报大中城市的

指定企业名单。 四、进一步充实成品粮油及小包装粮油地方

储备库存。各地非凡是主销区和库存薄弱地区，要根据市场

需求及粮食应急需要，进一步充实成品粮油地方储备库存，

增强市场调控能力。京、津、沪等大中城市及敏感地区，要

适当增加小包装成品粮油应急储备数量，确保10天以上的市

场供给量，并积极做好货源组织调度工作，保证市场供给不

脱销、不断档。自2007年12月起，各地要将成品粮油储备库

存情况按月报送我局。具体统计处理在“国粮04表”中反映

，增加备注指标即“成品粮库存、其中小包装库存”，“成

品油库存（不含料折油）、其中小包装库存”，成品粮油及

小包装库存应分品种填报。 二ＯＯ七年十一月七日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